
附件1：
创新型企业评价指标说明

一、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型企业评价采取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考察相结合的方式。

五个评价指标包括：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千名研究开发人员拥有的授权发明专利量

新产品（工艺、服务）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全员劳动生产率

创新组织与管理

评价时，按企业规模和技术密集度分类评价

二、门槛条件的设置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申请评价创新型企业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即①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一定标准（按企业类别设置），②过去三年内须有发明专利申请，③过去三年内须推出过新产品（工艺、服务）。

三、指标解释

关于定量指标

1．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主要是指研发经费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本次评价采用国家统计局与科技部对研发经费的统计口径。
研发经费包括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是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内用于内部开展研发活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实际支出。包括用于研发项目（课题）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间接用于研发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与研发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外协加工费等。不包括生产性活动支出、归还贷款支出以及与外单位合作或委托外单位进行研发活动而转拨给对方的经费支出。

研发经费外部支出是指报告期内本单位委托外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R&D活动而支付给对方的经费。不包括外协加工费。

2．千名研究开发人员拥有的授权发明专利量

千名研究开发人员拥有的授权发明专利量主要是指企业拥有的授权发明专利数与企业千名研发人员数量的比。

研究开发人员是指参与研究与试验发展项目研究、管理和辅助工作的人员，包括项目（课题）组人员，企业科技行政管理人员和直接为项目（课题）活动提供服务的辅助人员。

拥有授权发明专利数是指企业作为专利权人截止到2008年拥有的、经国内外专利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3．新产品（工艺、服务）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工艺、服务）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主要是指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新产品销售收入的计算主要采用国家统计局与科技部对新产品的统计口径。新产品一般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

对于提供相对单纯产品、工程或服务的企业，可计算由于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带来的新增产品或提供的工程、服务收入占整个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对于个别无法统计的，请企业个案说明，将单独处理。

4．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主要是指企业年增加值与企业全体员工数量的比。

关于定性考察指标：创新组织与管理

主要考察企业研发支撑体系建设、创新战略制定与实施、创新管理与制度建设、品牌塑造、创新文化建设以及获得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

